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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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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值基准属于价值的范畴，我们应当依据主体间性的当代哲学观来认识它。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是

指在经济法领域中，贯穿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对各种利益调整时所遵循的评价标准。当下的价值基准的

深层结构存在着“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两种理念的对峙从而难以体系化，应当综合这两种理念建构新的价值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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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法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命题，那就是法

的基本功能是对各种利益的平衡。利益法学的赫克将

此归纳为：利益是法的原因，法主要规范着利益斗争，

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利

益分化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显性特征，如果社会利益

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程度日益扩大，就会使社会

矛盾不断加剧，甚至使社会陷入混乱、倒退。因此，

法律如何来调整利益就是一个理论和现实都需要回应

的问题。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包括立法环节的利益

确认、执法环节的利益实现以及司法环节的利益维护，

但无论在哪个环节，法律对利益的调整都需要遵循价

值的导引。本文拟探讨的就是经济法调整利益时的价

值基准，具体的分析准备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首先

探讨什么是价值基准；其次对当下经济法的价值基准

进行归纳，并指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讨论经济

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应当是什么，即建构一种新的

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 
 

一、价值基准的基本认知 
 

(一) “主体间性”哲学思想的价值观 
从学理上讲，价值基准属于价值的范畴，一般认

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体现了主客体之间需要与

满足的关系，“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
对于一定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

致。” [2]这种认识源于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论述。马克思 

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他们需
要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
现了对人的需要的物的属性”。 [4]毫无疑问，马克思的

论述精辟而深刻，它准确地揭示出了价值是相对于人

这一主体而言的关系范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下

的认识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是近代主客二元分立的哲学

思想。按照这种哲学思想，只能以“自我”为主体，“自
我”以外的一切，不管是物还是人都成为客体，这些客
体只是“自我”这个主体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所
以价值也只能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但如果我们遵循

马克思思考的路径，并参照当代哲学主体间性的思想，

就会发现价值不仅是客体对主体的有效性，它还包括

主体之间的有效性。因为相对于“自我”这个主体之外，
既包括所谓客体的物，也包括作为同等地位的他人，

即另一个主体，所以与“自我”这个主体发生关系的就
不只是客体，也包括了另一个主体，这就是所谓的主

体间性。可以说，主体间性既包括了人与物的关系，

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我与他我、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充分融合。这种新的哲学思想打破了近代哲

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互
为目的”和“互为手段”，而不是纯粹的以自我为目的，
以他人为手段，因此主体之间的彼此沟通协调就显得

特别重要。毋庸置疑，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为我们认

识价值开放出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即价值不仅是所谓

客体对主体的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强化主体之间

彼此相互沟通达成理解，因为这种理解可以满足双方

的需要，因而也具有了价值维度。这就为建构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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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思维。 

(二) 价值基准的界定 
我们已经知道，从一般意义上讲，价值是一个主

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范畴，但在

每个特定的领域中还是有其个性。因而我们对价值基

准的界定也应当是在法的价值这一特定领域里进行。 
根据沈宗灵教授的归纳，法的价值应当蕴含三层

涵义：一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二是指法律本身有

哪些价值，三是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价值评价。
[5]所以法的价值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范畴，即法的价值

目标、法的价值内容和法的价值标准。所谓法的价值

目标，是指法对价值的追求和企盼，这种追求和企盼

表现为一种广泛认同的预期，它对于法律实践具有重

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公认的法的价值目标有很多，

包括正义、公平、秩序和效率等等，例如陈云良教授

就认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自由、公平、效率和安全。
[6]通常我们在使用法的价值这一范畴时，其实就是在

表达法的目标这一含义。所谓法的价值内容，是指法

满足主体的需要的具体内容，例如法律禁止不正当竞

争，因而能满足市场经济主体对公平交易的需要，所

以“公平竞争”就是法律对于市场主体的一种具体价
值。而所谓法的价值标准，是指特定主体借以评价法

律现象和法律价值状态的具体标准，这种标准既可以

是人所公认的基本观念，例如公平、自由和秩序等等，

也可表现为一种合意，即主体之间沟通协调之后所达

成的理解。当然，上述三个范畴的区别有时并不那么

明显，某些元素可以同时满足上述三个范畴的要求。

例如公平，它既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目标，也可以作为

法律价值内容，还可以作为法律价值尺度。然而，作

出这样的界分还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如社会利

益，它可以作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为它表

明的是经济法应当追求社会利益这一目标，但并不表

示经济法就不追求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或者说社会

利益一定就优先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7]当然，社

会利益也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的内容，因为经济法显然

可以给主体带来社会利益，因而可以满足主体对社会

利益的需要。但如果我们将社会利益上升到价值尺度

就会存在困难，因为那样意味着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

益或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然优先考虑社会利益。

因此，这样的选择就很难说具有合理性。而且，如果

我们采用社会利益作为价值标准，就还会遭遇到另一

个困境，那就是当一种社会利益与另一种社会利益发

生冲突时该以什么为标准来予以评判? 所以，我们可

以把社会利益作为法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内容，却不能

简单地将其抽象为一种价值标准。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价值基准作出基本的界定

了，所谓价值基准就是指法的价值的第三个含义——

法的价值标准，它是特定主体对各种法律事项所作评

价的标准。 
 

二、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 
 
正如上述，价值基准是一种法的价值标准，因此

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就是指在经济法领域中，

贯穿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对各种利益调整时

所遵循的评价标准。虽然对于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

基准，少有学者系统地展开研究，但在各种经济法价

值研究中都有所涉猎，因此探析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

的深层结构，可以为建构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

提供理论准备。① 

(一) 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梳理 
一般来讲，经济法学界是从三个视角来认知经济

法价值，一是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二是从经济民主、

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角度，三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
[8]因此，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基准，学界比较公认的有

社会利益、社会公平、经济效益、经济自由、经济秩

序和经济民主等。对于社会公平、经济秩序和经济效

益，学界的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社会公平是维护

弱者的实质公平；经济秩序是指维护社会整体效益；

经济秩序则是指维护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然而，对于

其余三个价值基准，却有不同的观点。具体而言：① 对

于社会利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指作

为有机体的社会所具有的利益，截然独立于个人和国

家利益，这是狭义社会本位论的观点；另一种认为是

指各种利益的综合，不是指所谓的社会实体的利益，

这是广义社会本位论的观点。[7] ② 对于经济自由，
一种观点强化对个体自由的保护，它强调的是个人自

由不受以普遍利益为借口的干预，[9]这是消极自由的

观点。另一种观点则是积极自由的观点，认为“在经济
法的语境中，国家干预是经济自由的内在需要，干预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自由进行某些限制，但限制只

是手段，维护整个市场竞争自由才是目的”。[10] ③ 对
于经济民主，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视角。一是从平等

的角度，例如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就认为，经济民主“是
谋求在构成市场的事业者之间实现经济机会均等和经

济平等”。[11]二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有学者就认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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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

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   
定”。[12] 

(二) 当下价值基准的结构 
事实上，上述价值基准存在着功利主义与正义原

则的二元结构。所谓功利主义是指由休谟、斯密、边

沁、穆勒、西季维克和摩尔这些哲学大师所传递的伦

理学传统，其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而正义原则主要是指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
论，或者简称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的目标

就是要取代在现代伦理学中一直占有优势的功利主

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功利与正义的交锋。“作为公平
的正义”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于一种平
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scheme)都拥有相同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

由体制是相容的；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

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

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13](70)

如果我们参照上述功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理论框架进

行分析，就会发现，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实际上都是

遵循功利和正义这两种思维而建构的。 
我们首先分析属于功利主义价值的，这在现有的

价值基准中比较多。比如社会利益价值基准，广义社

会本位论强调要协调各种利益，从而满足最大多数人

的利益，就属于典型的功利主义价值。除此之外，经

济效益也是比较典型的功利主义价值，它强调只有符

合社会整体效益的效益才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

价值，实际上也是以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

来进行判断的。与之相似的则是经济秩序，这种经济

秩序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秩序，而不是个体的利益，

因而为了整体经济秩序而限制个体利益是合理的。而

经济自由价值，如果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认识，那么

它为了整体自由而可以限制某些个体的利益，因而是

否自由乃是以大多数的自由为标准的，其实质也是以

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判断标准，所以也是一种功利主义

价值。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相似，如果将经济民主解

释为公众参与，它实际上也是讲每个人的参与本身就

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家参与讨论的结果也一

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民主

也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 

然而，现有价值基准中也有属于正义原则价值的，

最为典型的就是社会公平。这种价值是一种实质公平，

它特别关注弱者的利益，所以判定是否公平，不是以

大多数人是否享有公平作为标准，而是看少数最弱者

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由此可见，社会公平是一种正

义原则价值。当然，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价

值，也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正义原则价值。这是因为，

它依据消极自由的理念，强调每个个体的利益不容以

大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加以侵害。从这个角度来讲，这

是一种与功利原则针锋相对的价值。除此之外，以平

等来解释的经济民主，也是比较典型的正义原则价值。

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弱者能否获得与强者同等的地位，

而不是说只要大多数人享有了地位即可。我们可以通

过表 1来说明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结构。 
 

表1  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 

功利主义价值 正义原则价值 

社会利益(大多数人利益) 

经济自由(积极自由) 

经济民主(公众参与) 

经济效益 

经济秩序 

社会公平 

经济自由(消极自由) 

经济民主(平等) 

 

 

 
(三) 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困境 
根据上述，当下经济法价值基准的深层结构是功

利主义与正义原则的框架，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前

者属于“目的论”伦理学，后者属于“义务论”伦理学，
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义务论”伦理学强调“正当”是
优先于“好”的，而“目的论”伦理学则刚好相反，[14](68)

二者形成了激烈的交锋。 
正义原则对功利主义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

一，功利主义只关注是否最大多数人得到了最大的利

益，但如何分配则不在考虑之列，因而可能导致不正

义。正如罗尔斯所分析的：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

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

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
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说，社会必须

分配它满足的手段——无论权利、义务，还是机会、

特权、或者各种形式的财富，以便达到可能产生的最

大值，但是没有任何分配形式本身会比另一种形式更

好。[15]其二，功利主义可能允许以大多数人利益的名

义，去侵犯少数人的自由权利。例如功利主义可能从

个人原则出发，认为既然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更大的

利益而牺牲较小利益，以获得他自己的最大利益，那

么社会也可能以牺牲少数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得更多数

人利益的满足。例如一个镇长知道将发生一个暴动而

且有数百人被杀死，如果镇长诬陷一个无辜的人可以

避免暴动的发生，则似乎镇长应该这么做。[16] 

面对正义原则的批评，功利主义自然不会轻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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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们宣称功利主义是尊重个体权利的一种理论，

而且功利主义要求每个人都以同情他人的道德观念去

看待他人，以此来杜绝不公平的发生。当然，功利主

义上述两个缺陷不能由于这样的辩护而被遮盖，但我

们也不能就基于此而否认功利主义的积极意义，转而

认为正义原则完美无缺。事实上，作为义务论的正义

原则也并非没有缺陷，虽然正义原则对道德进行了弘

扬，它强调正义的崇高性、绝对性和不可妥协性，但

它却可能忽视人的需要，极端的正义论甚至可能割裂

道德与生活的联系，使正义成为枯燥和空洞的教条。

所以某些正义原则所宣称的绝对不可妥协的权利，由

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可能基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加

以限制，例如在近代社会，财产权利曾被视为自由权

而绝对不允许受到国家干涉，然而在现代社会，国家

基于社会公共福利的需要对其限制则被认为是合宪

的，因而具有正当性。[17] 

由此可见，极端的功利主义思想和正义原则都不

能成为我们建构价值基准的理论基础，比较妥当的方

式是在功利与正义之间进行探寻，这就为我们建构新

的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提供了理论资源。 
 

三、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的 
构建 

 
我们拟构建的价值基准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基

本自由与权利具有优先性。第二，在保障基本自由与

权利的前提下，遵循利益交换的原则，即通过充分对

话沟通来达成合意。最后，如果沟通不能达成一致，

就采用综合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来调整利益，但必须对

利益受损者给与补偿。上述三个层次分别形成一个独

立的价值基准，而三个价值基准又以序列的形式共同

构成了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体系，只有在前面

的价值基准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下一个价值

基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字典式的价值基准序列。 
(一) 基本自由与权利是干预的边界 
这一价值基准的含义是指当经济法调整利益时，

应当首先保护的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个人基本

自由和权利不能基于多数人利益的需要而被干预，它

处于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的第一层次，是价值

基准中应当首先满足的原则，我们称之为第一价值基

准。 
从学理上讲，第一价值基准是正义原则的体现，

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正如前

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有两个，第一是机会均等原则，

第二是差异原则。一般来讲，经济法学者往往重视差

异化原则，因为差异原则为国家干预提供了合法性。

毫无疑问，这样的认识是准确的，但也是不全面的。

因为这样的思路放大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第二个原

则，但却忽视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整体性，因而也遮

蔽了罗尔斯第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即对基本权利和自

由保护的正义性要求。如果经济法只注重差异原则，

就容易导致国家干预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也可能

忽略国家对各种利益的分配的限度。而罗尔斯恰恰特

别强调其正义原则的一体性，并指出两个原则存在着

一种字典式秩序(lexical order)，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
二原则。“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
等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

到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

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 [14](62)

也就是说，排除了由第一个原则所涵盖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与由差异原则所调节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

相互交换的可能。所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首先强

调是基本的自由和权利是不容干预的。 

那么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罗尔
斯认为是由法律所保障的具体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

存在于各种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中的具体的权利和自

由。[13](72)通过法律这一媒介，他使基本自由和权利从

政治哲学领域进入到了宪政的领域，从而使基本自由

和权利自然过渡为一种宪法权利，也就是基本人权。

事实上，在经济法学界，已有部分学者高度重视对基

本人权的保护。例如，徐孟洲教授就认为，以人为本

属于经济法具有的内在价值，它是经济法理念的核心，

这就要求经济法尊重人权、实行经济民主和管理手段

的人文化。[18]还有学者认为：保护基本人权应当是经

济法的宗旨，虽然保障人权的目标并非经济法所独有

的目标，但由于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个

体和整体都很重要，因而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具有特别

重要的作用。而且保障人权的目标在经济法各个部门

法上都有体现，例如财政法通过预算支出和转移支付

等来保障人权；税法通过税收优惠制度、基本生活资

料不课税等来保障人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各类

竞争法通过对消费者的保护来保障基本人权。[19]这充

分说明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性。 
进一步分析，罗尔斯认为基本自由和权利包括：

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例如政治活动中选举
和被选举的权利)、结社自由以及由人的自由和健全
(物理的和心理的)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最后，由法
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13](72)从这份清单中我们不难

梳理出有政治权利、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但没有经

济自由。这并非罗尔斯的疏忽，相反从这一点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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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罗尔斯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深刻的。因为当代的经

济自由已经不可能绝对杜绝国家的干预。众所周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的经济自由必定产生垄断，

而垄断反过来又必定影响自由本身，所以国家介入经

济来干预传统的财产权和营业自由已成必然，经济自

由也已经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转变为消极自由与
积极自由相结合的自由，它并非绝对不可干预，所以

罗尔斯认为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是合乎正义的。基于

上述原因，我们所指的第一价值基准主要包括人身权

利、精神自由和政治权利。 
(二) 沟通正义是干预的前设 
哈贝马斯说：“法律体现着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而

只有相关的人们自己才知道需要和利益是什么，因此，

涉及某些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法律，首先必须由他们自

己讨论和协商。” [20]所以，除了不能妥协的基本自由

和权利之外，让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充分的对话交流，

彼此妥协，最后达成一个大家均能接受的利益状态，

既符合大家的利益需求，也符合正义的要求，这就是

利益协商的思想。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可以称

之为沟通正义，这就是第二价值基准。 
沟通能否达成，是这一价值基准成立的前设。从

利益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在进行社会活动时都是从自

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但如果完全只考虑自己利

益则不可能形成合作，反而会减小自己的利益，因而

在很多情况下出于理性的考虑，人们会对利益进行妥

协，从而使利益协商得以达成，这是一种目的理性的

表现。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也许更具有解释力，所

谓的沟通理性就是人与人在交往当中表现出来的理

性。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当一群人通过理性的商谈
和讨论去互相理解、协调行动、解决问题或处理冲突

时，这便是沟通理性的体现。反过来讲，如果人类诉

诸暴力以致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便是沟通理性的反面。

由此可见，当人们用和平的、理性的语言沟通来进行

交往时，他们便是在使用和发挥其沟通理性。” [21]哈

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整合了康德所界分的三大理性，

即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伦理理性。②正是由

于利益主体具有沟通理性，人们才可以就利益进行协

商并形成共识，这种理性比目的理性更强调对彼此的

尊重，因而也更容易达成利益协调。 
而沟通正义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则是

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 “一项法律只有当每个人都认
为它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时候，才具有道德有效性。

由于‘普遍’法律满足了根据所有人的利益来调节物质
的条件，因此，实践理性也就体现为把法律关注的利

益普遍化的能力。所以，一旦一个人像民主的立法者

和自己商量，普遍遵守假定规范而导致的实践是否会

被共同立法者所接受，那么，他也就具有了道德视 
角。” [22](33−34)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通过沟通协

商后获得的利益妥协具有道德的维度，因为人们在交

往沟通之中，必须以道德的视角来达到利益的妥协，

因而就具有了价值的高度。对此，哈贝马斯总结道：“商
谈过程动用了实用理由和伦理理由，而且这些理由还

保持着与利益格局以及每个人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内在

联系”[22](34)。因而每个个体利益者通过协商对话而导

致了一种沟通的正义，而这种沟通正义自然也可以作

为法律的一种价值基准。在经济法中，沟通正义主要

表现为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它们都为经济法主体进

行利益沟通提供了价值标准。 
(三) 利益综合最大化是干预的目标 
根据我们的研究，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容干预，而

且在干预之前还应当尊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商，

但协商并非总能达成一致，这就需要干预来达到利益

综合最大化，这就是第三个价值基准——利益综合最

大化，这显然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价值。 
所谓利益综合最大化是指在调整利益时应当以全

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为判断标准，如果总量增进

则符合利益综合最大化的标准，如果总量减少则不符

合。庞德正是以这样的思维来确定法律的任务，他指

出“我们以为正义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德行，它也并不意
味着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以为它意味着一种制

度。我们以为它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

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质和满足人类享有某些东西和做

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

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以满足。” [23]虽然当下经济法的

价值基准没有明确提出利益综合最大化的概念，然而

正如前述，许多价值基准都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

例如社会利益(广义社会本位论)、经济自由(积极自
由)、经济民主(公众参与)、经济效益、经济秩序等等，
这些表述从某个方面都表达出了利益综合最大化的思

想。但我们不准备根据现有价值基准来进行阐述，而

是提出两个具体的标准，即“最大利益净余额”和“不损
害一人的增加利益总量”，③这两个标准可以包容上述

各种价值基准。 
所谓“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是指当利益发生冲

突时，以增加整个社会利益总量为原则。之所以要确

定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当人们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

要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就必然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

所以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增进社

会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按照这样的标准，就只能为了

多数人的较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较小利益。因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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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多数人的利益而减少少数人利益，其净余额就是增

加了利益总量，这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原则。但我

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当我们依据这样的标准减少少数

人利益之时，应当对减少的人予以补偿。强调这一点

对经济法在调整利益冲突时尤为重要，因为当下的经

济法往往只强调维护社会利益，而对于个人利益的补

偿却关注不够，这就容易导致以利益综合最大化的名

义侵犯个人利益，因而必须强调对少数人的补偿。 
而所谓“不损害一人的增加总量”，是指在不发生

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不损害一个人利益而增加利

益总量，这个原则实际是“帕累托改进” 的体现。帕累
托最优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在生产和消

费两方面都有效率的情况。在生产领域，当使用现有

的资源不可能生产更多的商品或者说产出对于既定的

投入达到最大时，即表明生产是有效率的；在消费领

域，当不使其他一些消费者境况更坏，在消费者之间

交换或重新分配商品或劳务就不能使任何一个消费者

境况更好时，即表明商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是有效

率的。[24]所以当一个社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

改革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

任何人的处境变好时，我们就称之为帕累托状态。所

以，“不损害一人的增加总量”，实际上就是帕累托改
进原理的体现。对于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的经济法，

在许多时候都应当遵循这个价值基准，因为外部性的

克服、公共产品的供给、信息的提供都可能是在不损

及一人的情况下而使利益综合最大化。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有许多关于经济法价值的研究并没有对价值目
标、价值内容和价值标准做出区分，因此本文在梳理当下经济

法价值基准时主要依据各位学者对价值的整体性描述而展开，

当然其所描述的价值一定要蕴涵标准的意味。此外，由于几乎

没有人对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进行特别论述，所以本文

的整理针对的是经济法的价值基准。有鉴于法律的重要功能就

在于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平衡，因而经济法的价值基准在某种

意义上与经济法调整利益的价值基准是高度重合的，所以探讨

经济法的价值基准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 康德认为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各有其特殊性和固有的规律，
因此在这些知识和行为领域中，就必须遵循不同的理性原则。

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活动中，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在社会

领域，人们必须服从实践理性原则；而在主观意识即思维领域，

审美——伦理理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康德对这三种理性的论

述，分别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

批判》中作出了详细的阐释。参见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

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0页。 

③ 本文所提出的两个标准借鉴了王海明教授的关于“道德终极分
标准”，但笔者并不赞同王教授将功利主义原则作为“道德终极
标准”。参见王海明：《新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 15−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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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alue criteria for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of econom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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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e Criteria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value, 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alue criteria for protection of interest of economic law is considered as 
evaluation criteria,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strictly by economic law in stages of acknowledgement by legislation, 
guaranteed by law enforcement and maintained by judicature of interests. As there exists in value criteria for protection 
of interest of economic law a confrontation of principles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justice”, a system of value 
criteria is so difficult to be constructed that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should entail a break-through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justice”. 
Key Words: economic law; value criteria; intersubjectivity; utilitarianism; justice; justice i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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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nothingness and clear-awareness in 

Wang Longxi’s study of conscience 
 

DAI Ch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Nothingness and clear-awareness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having close conne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Wang Longxi. The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both in the definition of ethical value and in the practice of 
moral cultivation. Many scholars, however, criticized that his philosophy was actually from Zen Buddhism because of 
the two concept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two concepts in depth so as to reveal their profound meaning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in Wang Longxi’s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in moral ontology and 
moral practice. Therefore, the meanings of the two concepts in Wang Longxi’s philosophy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Zen Buddhism. Wang Long’s philosoph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Zen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Wang Longxi; Wang Yangmin; nothingness; clear-awareness; conscience; quie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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